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23號

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英宏                                     

被      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代  表  人  許泰文（校長）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林旭峰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9

年12月28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1213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後，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本院

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原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下稱海資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研

究生，於民國109年3月12日向被告申請參加第2次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下稱系爭考試），被告遴聘校內外委員組

成資格考核委員會（下稱考委會），於同年4月25日進行口

試，之後請原告依委員意見修改論文計畫書（下稱論文計

畫）後再行提出審核，原告提出修改之論文計畫，經審核後

於109年5月20日評定為不及格，而未予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

核（下稱原處分），並於109年5月21日通知原告。原告不服

提起申訴，經被告所屬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於109年6月29日

決議申訴無理由（下稱申訴評議決定）。原告不服，循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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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5號判決（下稱前一審

判決）撤銷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被告對原告

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依前一審判決之法律見

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並駁回原告其餘之訴。被告不服，提

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58號判決（下稱發

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只是博士學位候選人（下稱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

到準備要學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對原告不公平。

原本系爭考試7位考核資格委員（下稱委員）係合法的，被

告在系爭考試尚未進行前，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

另行聘請歐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

員，學程主任兼院長廖正信從呈核9名委員名單給教務長及

校長，斯時校長張清風於109年4月7日決定考核名單，對原

告不公平也不合法，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372號

判決意旨，此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嗣因其

中詹錢登委員因傷故而未參與系爭考試，委員人數變成8

人；又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要求其他6位委員增加審查英

文期刊，相關規定只有經過初審，本件訴訟1年後原告發現

該相關規定還是沒有通過，原告曾爭執英文期刊超過審查範

圍，學程規定沒有規定要英文審查，但其他6位委員沒有審

查英文論文。

　㈡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

寄送方式繳交兩次修改論文計畫（下分別稱第1、2版修

改），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究

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複審成績，部分委員則在其繳交

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方作成複審成績，立足基礎不同且有

違法令。指導教授楊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

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

月，則被告在上開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告系爭考試不合格

之原處分，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又委員於109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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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

此即行政程序不明確之處。

  ㈢楊永年於109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信函中，提到先讓楊永年

看過確認修改內容可接受後，復請謝立功及指導教授邱瑞焜

（指導教授楊永年、謝立功及邱瑞焜3人下合稱指導教授）

審查後，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等於是最後須經謝立功

確認後才是最後版本。謝立功求好心切，要求原告改到所有

委員滿意為止，這是謝立功的本意，謝立功亦評定原告及格

的成績，謝立功於109年5月19日回復複審成績有可能是被告

所屬助理向其追繳的。

　㈣邱瑞焜於被告所屬海資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教授，縱

其為被告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下稱海科館）聯合聘任，

其亦應屬於校內委員，因牽涉到系爭考試校內校外委員名額

分配；關於口試成績計算單，是委員全體先簽好名，分數是

後來才打的，看筆跡是謝立功寫65分的，但這部分其並無證

據。

　㈤聲明：

　⒈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對於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作成准予

　　通過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㈠依被告校內相關規定，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未訂有論文計

畫重新審查機制，本件考委會後於考試結束後，仍給予原告

修改論文計畫之機會，惟原告修改後仍未能通過8位委員審

查，而獲致不及格之考試不通過成績，原處分之作成並無程

序上之違法瑕疵：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

告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

計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

低」，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

次給原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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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修改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

閱，再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

正機會。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

限，但依據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內容可之，應

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後，該次論文計畫

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

「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且衡諸原告

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

內容，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

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畫書」等標註，衡諸一般人情事

理，第1版修正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

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

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

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

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

原告第2次修改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更改

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論文計畫後，

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定程序實

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經原告於10

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予

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同版本修改之

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日再度要求委

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因原告個人之

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疵。反面而

言，若肯認原告得以此種反覆提出、干擾委員審查之方式，

一再於程序中多次變動修改其計畫內容，並要求委員必須重

新再次評分，將導致須由委員、系所承辦人承擔其不利益，

徒增程序成本及違法疑慮，亦有損程序安定性，殊非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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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

查原告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過

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5月3日傳送第2版修改論

文計畫後，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考核成績65分之「不合

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算單上予以簽名，可證8

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

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標準，進而作成不及格之決

定，該決定之作成實已符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

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

則」（下稱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下稱海大資格考實施要

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顯然錯

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㈡原告雖主張委員審查英文期刊逾越審查範圍部分，惟依學程

修業規則第6條規定可知，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本

需有至少一篇與博士論文相關、並以第一作者發表之SCI或S

SCI英文全文期刊論文，方得進行後續之學位考試。原告於1

09年4月25日系爭考試口試時，自述擬依據論文計畫方向整

理投稿英文期刊，委員咸認為若以系爭考試之計畫內容整理

投稿，顯然難以獲得國際期刊審查通過，此乃委員就考試程

序之善意提醒。而委員依原告所提之論文計畫及口頭報告內

容進行審查，並提出相關意見建議，核屬正當，並未超出考

核範圍。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794號判決意旨，

委員既就考試成績評定有其專業自主之認定空間，則其就是

否通過考核之判斷上，本即有參酌各項因素而為綜合判斷，

以決定是否給予考核通過之權限，實無從僅以委員於意見欄

之單項加註或建議意見，即得遽然指摘其給予不通過之考核

評定係屬違法，更遑論以此撤銷考試成績之評定。是本件委

員於複審意見書中就刊登英文期刊部分，決定給予原告若干

建議及相關意見，形式觀之其程序及評論內容均合於原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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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文口試之申請，顯符合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預考」

性質，程序上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背法令之情形。

　㈢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可知，若非於大學中修讀博士

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亦無從對

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是以，被告因系爭考試未予

通過符合退學事由，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以海教註字第

1090014901號函作成退學處分（下稱退學處分）在案，且原

告於本件業已自承其迄未對退學處分提起行政救濟，退學處

分已生形式存續力，則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身

分，縱使原處分遭法院撤銷，被告仍無法依據學位授予法之

規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亦肯認

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聲

明，已無從完成。

  ㈣被告前於108年1月8日與海科館擬定「本校與海科館學術及

教育合作備忘錄」，並依此備忘錄內容合聘海科館產學交流

組邱瑞焜助理研究員為被告之助理教授。上開備忘錄中第3

條至第5條中，明訂雙方合聘人員之相關規定，並已於聯合

聘書載明邱瑞焜在海科館支領專任助理研究員職級薪資之待

遇。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合聘人員準則」第6條規定，邱

瑞焜之專任職務仍隸屬於海科館，而為海科館編制內之聘任

專任人員，並由海科館作為「主聘單位」支領其專任待遇，

被告則僅屬「從聘單位」，並未核發邱瑞焜教授專任薪資。

因此，依被告校內規定，並非被告校內編制員額之專任教

師，而應屬校外學者之性質。又不論將邱瑞焜認定為「校內

委員」或「校外委員」，系爭考試程序校外委員計有4位

（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校內委員則有3

位（歐慶賢、藍國瑋、謝立功），均符合被告實施要點第5

點第1款規定之校外委員1/3以上門檻，並不影響原處分合法

性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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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113年10月9日取得之楊永年回覆內容可證，委員於口試後雖

未訂明繳交時限，惟於學生向委員寄送修正版本稿件後，即

應以該版本內容作為供考試委員審查之完稿。本件委員雖未

於系爭考試程序中明訂之繳交修正計畫書期限，反而還賦予

原告有一定彈性修改之時間，則原告更應慎重依據楊永年之

建議修改論文計畫，再將修正後之計畫提交給8位委員，且

該版本之論文計畫書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實不能於

提交計畫書給委員審議後，又反覆寄送其他版本、要求委員

重複審查。從而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後，原告實應本於

最慎重之態度修改論文計畫，再寄送給8位委員審閱評分。

詎原告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仍不符合8位委員之通過標準，最

終經8位委員於109年5月20日仍認定給予原告不及格之決

定，程序上實屬適法，亦無委員提前於修改時限前提前審議

之瑕疵。

　㈥是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申訴評議決定(前一審卷第17至2

0頁）、複審意見表（前一審卷第21至32頁）、系爭考試審

查結果（前一審卷第33頁）、被告學生申訴申請表（前一卷

第35至38頁）、被告108學年第2學期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口

試成績計算單（前一審卷第39頁）、退學處分（前一審卷第

41至42頁）、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書（原處分卷第1、25

頁）、原告109年8月18日文書（訴願卷一第27至30頁）等件

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大學自治為憲法第11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

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其自治事項範圍包

含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

畢業條件等（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563號解釋

參照），俾大學得藉以篩選學生，維繫學校品質，提升競爭

力，並發展特色，實現教育理念。」經司法院釋字第626號

解釋理由書闡述甚詳。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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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更重述：「憲法第11條之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研究與

學習之自由，並於直接關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

治權（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626號解釋參

照）。故大學對於涉及教學及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規

章之訂定自主權。」是大學為維持學術品質，維繫其發展學

術自由之特色，實現其教育理念，並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

定之水準，對學生從事之學力評鑑，訂定考試規則及畢業條

件等，亦屬發展學術自由所必要之大學自治事項，亦得於合

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自行訂定相關之自治規章。　

　㈡次按大學法第1條規定：「（第1項）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

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第2

項）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

自治權。」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大學，指依本法設立並

授予學士以上學位之高等教育機構。」第26條第5項規定：

「……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所需通過之各項

考核規定，由大學訂定，報教育部備查。」學位授予法第9

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

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

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第2項）博士

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

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被告乃據

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訂有海大實施要點，觀諸109年2月12日

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前一審卷第185頁），就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條件、應備文件、考核方式、通過標

準、第2次考試申請及未通過之效果，及委員之人數、積極

資格、校外委員組成比例、召集人之資格及指定程序等，均

有規範。該要點第7點雖規定：「各系（所）應根據本要

點，訂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經系（所）、

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而被告係於系爭考

試後之109年6月11日始制定頒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

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候選人資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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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施要點（下稱院資格考實施要點，見前一審卷第405、4

07頁)。然於系爭考試前，被告所屬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已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實施要點（即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及博士暨碩士學位

考試細則，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

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下稱學

程修業規則），105年12月8日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

「研究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

晚需於修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

績未能通過者，需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

試仍未通過者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

點』規定退學……」第5條規定：「資格考核之申請一學期

以一次為限，於每學期開學期間向本學程提出申請。資格考

核以口試學位論文計畫之方式進行，亦得與筆試合併舉行，

其它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理。」第8

條規定：「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前一

審卷第183頁）已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時間、次

數、考核方式等有所規定，並於第5條後段、第8條定有補遺

規範。是被告於辦理系爭考試時，雖未及依海大資格考實施

要點第7點規定制定發布院資格考實施要點，然系爭考試並

非無其他規範可供遵循，是被告辦理原告系爭考試已有相應

之規定，無違正當程序及大學自治要求，先此指明。

　㈢續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前段規定：「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核之申請，必須撰妥學位論文計畫大綱及基本內

容，始得提出，並經考核委員會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委員

通過後，始為合格。……」第6點規定：「博士班研究生經

資格考核成績及格後，由各系（所）通知教務處登錄。考核

成績未能符合標準者，得再申請第二次考試，第二次考試仍

未通過者，應令退學。」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

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

修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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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者，須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

通過者 ，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

規定退學，……」。  

　㈣原告雖以：其只是學位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到準備要學

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原本系爭考試7位委員係合

法的，被告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另行聘請歐

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是系爭考

試委員之組成不合法等情為辯。惟以：

　⒈被告所屬海資院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

院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下稱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依101年11月28日公布之該

辦法第2條規定，資格審查委員會（下稱資審會）由各系所

主任、所長組成，院長為召集人，主要任務為審查博士生研

究生學位考試資格及博士學位委員資格。被告遂依該規定，

組成資審會審查系爭考試之委員資格。然無論是大學法或學

位授予法，均未規定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程序，須設置資

審會審查委員資格，惟被告仍本於大學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

考量，組成資審會就系爭考試進行委員之資格審查，確保學

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難認有何違法可言，此為發回判

決闡釋甚明。次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規

定：「㈠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

三分之一以上；……」

　⒉經查，原告於109年3月12日提出系爭考試之申請後，即由其

指導教授3人提出委員名冊（原處分卷第1至3頁），惟此委

員名冊在未經被告召開資審會前，僅為重要之參考，尚非確

定委員成員之最終版本。嗣被告依上開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之

相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召開資審會，會議決議除尊重原

告及其指導教授所提上開委員名冊外，資審會委員本於大學

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量，另增加具有沿岸帶管理、漁業政

策及漁業管理等專長之歐慶賢教授，及具有海洋環境、氣候

變遷、海洋遙測等專長之藍國瑋副教授2人擔任委員，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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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被告逕行推派2位非專業領域委員之情事，是原告

泛指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不具專業云云，純係其歧異見

解，自無可採。況原告之指導教授亦已依上開決議，於委員

名冊上簽名，此有資審會會議紀錄及委員名冊附卷可稽（原

處分卷第26至27、49至50頁）。再者，增額後委員合計9

人，不論原告所爭執邱瑞焜是否為校內委員，校外委員計有

4位（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占全體委員

1/3以上，與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

委員名額及校外委員比例完全相符，且原告亦當庭表示：

「沒有意見，但對本件影響不大，只是校內校外之人員比例

問題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18頁），是上開程序悉與學

位考試無涉，自無原告所稱被告將資格考及學位考試層次混

為一談之情事，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無可採。

　㈤原告雖次以：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

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行政程序不明確；又指導教授楊

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

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在上開截稿

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且

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

寄送方式繳交第1、2版修改論文計畫，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

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酌究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

複審成績，亦於法有違等情為主張。茲以：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

告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

計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

低」，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

次給原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

幅修改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

閱，再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

正機會。惟此流程非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所制定，惟被告為

尊重學術專業意見及攸關原告權益重大，始另擬定複審意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表予全體委員予以因應配合，至於未明定修改截止日期，係

為給予原告充分之修改時間。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

限，惟依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發給原告之電子郵件（原處

分卷第51至55頁），其上所載「……昨日會議亦決議，你

（指原告）計畫書修正後，先讓我（指楊永年）看過且確認

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老師審查，再

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修改期間有任何問題，可詢問我

或其他委員。」等字句，應可認定應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

文計畫予8位審查委員後，該次修改之論文計畫即為各委員

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反覆傳送修改論

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衡諸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

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本院卷第115至116

頁），僅記載：「8位委員們：計畫書、研究成果與進度電

子檔如附檔，掛號今日寄出。」等字句外，並未表明該次寄

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

本計畫書」等標註，且原告亦自承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除以

電子郵件寄送外，另均以紙本郵務掛號送達8位委員等語

（本院卷第233頁）。綜上，原告既不遵從楊永年指示「先

讓楊永年看過且確認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

焜兩位審查，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之程序，且除電

子郵件外，亦以正式紙本掛號送達全體8位委員，衡諸常

情，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

殊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

員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

位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

程，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

收到原告第2次修改論文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

回或更改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修改

論文計畫後，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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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評定程序實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

既然經過原告於10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

修正論文計畫）予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

供不同版本修改之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

月31日再度要求委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

無從因原告個人之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

法瑕疵。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

查研究生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

過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依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所示8份

複審意見書順序，下分別稱第1至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4月

29日傳送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其中第1至3位委員於同年

月30日，第4至8位委員分別於同年5月1、7、10、14、19日

作成複審意見表，其中認定符合（第3、4、6、7位委員）及

未能符合（第1、2、5、8位委員）109年4月25日口試委員意

見修改之人數各為4人，其中認定原告未能符合口試委員意

見修改之第1、2、5、8位委員，均詳列其等認定之具體理由

（原處分卷第57至 59、63、67至68頁），經核上開理由足

以支持其等最終結論，並無任何矛盾扞挌之處，則認定系爭

考試複審成績通過者未達2/3以上，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

考核成績65分之「不及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

算單上予以簽名（前一審卷第39頁口試成績計算單、原處分

卷第69頁審查結果），可證8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

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

標準。復因系爭考試係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則

被告作成原處分，實已符合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海大資格

考實施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

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㈥原告雖復以：有2位委員於系爭考試審查英文期刊，與海大

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不合，逾越審查範圍部分等情為

主張。惟細繹委員所提之複審意見表（原處分卷第57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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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其中僅有第2位委員曾於複審意見⒎提及英文論文

（原處分卷第59頁）。至於原告所述第8位委員複審意見第

十八點（原處分卷第68頁）所載內容，則難認與英文期刊有

關；又該委員所論及之研究進度，本應屬論文計畫應有之基

本內容，不因原告未將之列在論文計畫中即不得審查。再

者，縱認原告主張系爭考試不得審查英文期刊、研究進度一

節並非虛妄，惟上開第2、8位委員於複審中並非僅審究上述

事項（英文論文、研究進度），其等尚分別出具其餘6、17

項認定未能通過之具體理由，亦已清楚表明及支持其等結

論，即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能影響原處分評定原告不及

格而未通過系爭考試之結論，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㈦續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

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

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易言之，若非

於大學中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

候選人，亦無從對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本件被告

為原告舉辦系爭考試之相關程序，並無原告所主張有何足以

推翻原處分之瑕疵可指，業已論述如前。尤有甚者，原告因

未通過屬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之系爭考試，符合

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6點、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應予退學之

規定，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作成退學處分在案，有原告

於110年1月6日前一審起訴所提退學處分在卷可查（前一審

卷第41頁），且原告於前一審110年8月11日準備程序期日

中，已當庭自承其未提起行政救濟（前一審卷第148頁），

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見其就退學處分提出行政救

濟，故退學處分即已生不可再為爭訟之形式存續力，即原告

已遭退學之事實業已確定。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

生身分，縱原處分遭撤銷，被告仍無法依學位授予法之規

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意旨亦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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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亦屬無據。

六、從而，本件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於

法尚無違誤，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

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陳述，經本

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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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倩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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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23號
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英宏                                      


被      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代  表  人  許泰文（校長）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林旭峰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9年12月28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1213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後，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原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下稱海資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研究生，於民國109年3月12日向被告申請參加第2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下稱系爭考試），被告遴聘校內外委員組成資格考核委員會（下稱考委會），於同年4月25日進行口試，之後請原告依委員意見修改論文計畫書（下稱論文計畫）後再行提出審核，原告提出修改之論文計畫，經審核後於109年5月20日評定為不及格，而未予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核（下稱原處分），並於109年5月21日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被告所屬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於109年6月29日決議申訴無理由（下稱申訴評議決定）。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5號判決（下稱前一審判決）撤銷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被告對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依前一審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並駁回原告其餘之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58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只是博士學位候選人（下稱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到準備要學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對原告不公平。原本系爭考試7位考核資格委員（下稱委員）係合法的，被告在系爭考試尚未進行前，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另行聘請歐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學程主任兼院長廖正信從呈核9名委員名單給教務長及校長，斯時校長張清風於109年4月7日決定考核名單，對原告不公平也不合法，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372號判決意旨，此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嗣因其中詹錢登委員因傷故而未參與系爭考試，委員人數變成8人；又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要求其他6位委員增加審查英文期刊，相關規定只有經過初審，本件訴訟1年後原告發現該相關規定還是沒有通過，原告曾爭執英文期刊超過審查範圍，學程規定沒有規定要英文審查，但其他6位委員沒有審查英文論文。
　㈡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寄送方式繳交兩次修改論文計畫（下分別稱第1、2版修改），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究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複審成績，部分委員則在其繳交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方作成複審成績，立足基礎不同且有違法令。指導教授楊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在上開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告系爭考試不合格之原處分，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又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此即行政程序不明確之處。
  ㈢楊永年於109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信函中，提到先讓楊永年看過確認修改內容可接受後，復請謝立功及指導教授邱瑞焜（指導教授楊永年、謝立功及邱瑞焜3人下合稱指導教授）審查後，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等於是最後須經謝立功確認後才是最後版本。謝立功求好心切，要求原告改到所有委員滿意為止，這是謝立功的本意，謝立功亦評定原告及格的成績，謝立功於109年5月19日回復複審成績有可能是被告所屬助理向其追繳的。
　㈣邱瑞焜於被告所屬海資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教授，縱其為被告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下稱海科館）聯合聘任，其亦應屬於校內委員，因牽涉到系爭考試校內校外委員名額分配；關於口試成績計算單，是委員全體先簽好名，分數是後來才打的，看筆跡是謝立功寫65分的，但這部分其並無證據。
　㈤聲明：
　⒈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對於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作成准予
　　通過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㈠依被告校內相關規定，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未訂有論文計畫重新審查機制，本件考委會後於考試結束後，仍給予原告修改論文計畫之機會，惟原告修改後仍未能通過8位委員審查，而獲致不及格之考試不通過成績，原處分之作成並無程序上之違法瑕疵：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告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低」，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次給原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幅修改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閱，再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正機會。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限，但依據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內容可之，應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後，該次論文計畫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且衡諸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內容，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畫書」等標註，衡諸一般人情事理，第1版修正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原告第2次修改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更改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論文計畫後，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定程序實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經原告於10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予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同版本修改之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日再度要求委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因原告個人之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疵。反面而言，若肯認原告得以此種反覆提出、干擾委員審查之方式，一再於程序中多次變動修改其計畫內容，並要求委員必須重新再次評分，將導致須由委員、系所承辦人承擔其不利益，徒增程序成本及違法疑慮，亦有損程序安定性，殊非妥適。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查原告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過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5月3日傳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考核成績65分之「不合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算單上予以簽名，可證8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標準，進而作成不及格之決定，該決定之作成實已符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下稱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下稱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㈡原告雖主張委員審查英文期刊逾越審查範圍部分，惟依學程修業規則第6條規定可知，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本需有至少一篇與博士論文相關、並以第一作者發表之SCI或SSCI英文全文期刊論文，方得進行後續之學位考試。原告於109年4月25日系爭考試口試時，自述擬依據論文計畫方向整理投稿英文期刊，委員咸認為若以系爭考試之計畫內容整理投稿，顯然難以獲得國際期刊審查通過，此乃委員就考試程序之善意提醒。而委員依原告所提之論文計畫及口頭報告內容進行審查，並提出相關意見建議，核屬正當，並未超出考核範圍。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794號判決意旨，委員既就考試成績評定有其專業自主之認定空間，則其就是否通過考核之判斷上，本即有參酌各項因素而為綜合判斷，以決定是否給予考核通過之權限，實無從僅以委員於意見欄之單項加註或建議意見，即得遽然指摘其給予不通過之考核評定係屬違法，更遑論以此撤銷考試成績之評定。是本件委員於複審意見書中就刊登英文期刊部分，決定給予原告若干建議及相關意見，形式觀之其程序及評論內容均合於原告未來論文口試之申請，顯符合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預考」性質，程序上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背法令之情形。
　㈢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可知，若非於大學中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亦無從對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是以，被告因系爭考試未予通過符合退學事由，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以海教註字第1090014901號函作成退學處分（下稱退學處分）在案，且原告於本件業已自承其迄未對退學處分提起行政救濟，退學處分已生形式存續力，則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身分，縱使原處分遭法院撤銷，被告仍無法依據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亦肯認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聲明，已無從完成。
  ㈣被告前於108年1月8日與海科館擬定「本校與海科館學術及教育合作備忘錄」，並依此備忘錄內容合聘海科館產學交流組邱瑞焜助理研究員為被告之助理教授。上開備忘錄中第3條至第5條中，明訂雙方合聘人員之相關規定，並已於聯合聘書載明邱瑞焜在海科館支領專任助理研究員職級薪資之待遇。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合聘人員準則」第6條規定，邱瑞焜之專任職務仍隸屬於海科館，而為海科館編制內之聘任專任人員，並由海科館作為「主聘單位」支領其專任待遇，被告則僅屬「從聘單位」，並未核發邱瑞焜教授專任薪資。因此，依被告校內規定，並非被告校內編制員額之專任教師，而應屬校外學者之性質。又不論將邱瑞焜認定為「校內委員」或「校外委員」，系爭考試程序校外委員計有4位（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校內委員則有3位（歐慶賢、藍國瑋、謝立功），均符合被告實施要點第5點第1款規定之校外委員1/3以上門檻，並不影響原處分合法性之認定。
　㈤113年10月9日取得之楊永年回覆內容可證，委員於口試後雖未訂明繳交時限，惟於學生向委員寄送修正版本稿件後，即應以該版本內容作為供考試委員審查之完稿。本件委員雖未於系爭考試程序中明訂之繳交修正計畫書期限，反而還賦予原告有一定彈性修改之時間，則原告更應慎重依據楊永年之建議修改論文計畫，再將修正後之計畫提交給8位委員，且該版本之論文計畫書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實不能於提交計畫書給委員審議後，又反覆寄送其他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從而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後，原告實應本於最慎重之態度修改論文計畫，再寄送給8位委員審閱評分。詎原告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仍不符合8位委員之通過標準，最終經8位委員於109年5月20日仍認定給予原告不及格之決定，程序上實屬適法，亦無委員提前於修改時限前提前審議之瑕疵。
　㈥是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申訴評議決定(前一審卷第17至20頁）、複審意見表（前一審卷第21至32頁）、系爭考試審查結果（前一審卷第33頁）、被告學生申訴申請表（前一卷第35至38頁）、被告108學年第2學期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口試成績計算單（前一審卷第39頁）、退學處分（前一審卷第41至42頁）、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書（原處分卷第1、25頁）、原告109年8月18日文書（訴願卷一第27至30頁）等件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大學自治為憲法第11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其自治事項範圍包含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563號解釋參照），俾大學得藉以篩選學生，維繫學校品質，提升競爭力，並發展特色，實現教育理念。」經司法院釋字第626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甚詳。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理由更重述：「憲法第11條之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研究與學習之自由，並於直接關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權（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626號解釋參照）。故大學對於涉及教學及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規章之訂定自主權。」是大學為維持學術品質，維繫其發展學術自由之特色，實現其教育理念，並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對學生從事之學力評鑑，訂定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亦屬發展學術自由所必要之大學自治事項，亦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自行訂定相關之自治規章。　
　㈡次按大學法第1條規定：「（第1項）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第2項）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大學，指依本法設立並授予學士以上學位之高等教育機構。」第26條第5項規定：「……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所需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大學訂定，報教育部備查。」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第2項）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被告乃據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訂有海大實施要點，觀諸109年2月12日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前一審卷第185頁），就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條件、應備文件、考核方式、通過標準、第2次考試申請及未通過之效果，及委員之人數、積極資格、校外委員組成比例、召集人之資格及指定程序等，均有規範。該要點第7點雖規定：「各系（所）應根據本要點，訂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經系（所）、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而被告係於系爭考試後之109年6月11日始制定頒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下稱院資格考實施要點，見前一審卷第405、407頁)。然於系爭考試前，被告所屬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已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實施要點（即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及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下稱學程修業規則），105年12月8日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修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通過者，需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規定退學……」第5條規定：「資格考核之申請一學期以一次為限，於每學期開學期間向本學程提出申請。資格考核以口試學位論文計畫之方式進行，亦得與筆試合併舉行，其它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理。」第8條規定：「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前一審卷第183頁）已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時間、次數、考核方式等有所規定，並於第5條後段、第8條定有補遺規範。是被告於辦理系爭考試時，雖未及依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7點規定制定發布院資格考實施要點，然系爭考試並非無其他規範可供遵循，是被告辦理原告系爭考試已有相應之規定，無違正當程序及大學自治要求，先此指明。
　㈢續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前段規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必須撰妥學位論文計畫大綱及基本內容，始得提出，並經考核委員會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委員通過後，始為合格。……」第6點規定：「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核成績及格後，由各系（所）通知教務處登錄。考核成績未能符合標準者，得再申請第二次考試，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應令退學。」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修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通過者，須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 ，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規定退學，……」。  
　㈣原告雖以：其只是學位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到準備要學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原本系爭考試7位委員係合法的，被告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另行聘請歐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是系爭考試委員之組成不合法等情為辯。惟以：
　⒈被告所屬海資院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下稱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依101年11月28日公布之該辦法第2條規定，資格審查委員會（下稱資審會）由各系所主任、所長組成，院長為召集人，主要任務為審查博士生研究生學位考試資格及博士學位委員資格。被告遂依該規定，組成資審會審查系爭考試之委員資格。然無論是大學法或學位授予法，均未規定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程序，須設置資審會審查委員資格，惟被告仍本於大學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量，組成資審會就系爭考試進行委員之資格審查，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難認有何違法可言，此為發回判決闡釋甚明。次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規定：「㈠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⒉經查，原告於109年3月12日提出系爭考試之申請後，即由其指導教授3人提出委員名冊（原處分卷第1至3頁），惟此委員名冊在未經被告召開資審會前，僅為重要之參考，尚非確定委員成員之最終版本。嗣被告依上開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之相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召開資審會，會議決議除尊重原告及其指導教授所提上開委員名冊外，資審會委員本於大學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量，另增加具有沿岸帶管理、漁業政策及漁業管理等專長之歐慶賢教授，及具有海洋環境、氣候變遷、海洋遙測等專長之藍國瑋副教授2人擔任委員，並無原告主張被告逕行推派2位非專業領域委員之情事，是原告泛指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不具專業云云，純係其歧異見解，自無可採。況原告之指導教授亦已依上開決議，於委員名冊上簽名，此有資審會會議紀錄及委員名冊附卷可稽（原處分卷第26至27、49至50頁）。再者，增額後委員合計9人，不論原告所爭執邱瑞焜是否為校內委員，校外委員計有4位（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占全體委員1/3以上，與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委員名額及校外委員比例完全相符，且原告亦當庭表示：「沒有意見，但對本件影響不大，只是校內校外之人員比例問題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18頁），是上開程序悉與學位考試無涉，自無原告所稱被告將資格考及學位考試層次混為一談之情事，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無可採。
　㈤原告雖次以：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行政程序不明確；又指導教授楊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在上開截稿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且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寄送方式繳交第1、2版修改論文計畫，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酌究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複審成績，亦於法有違等情為主張。茲以：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告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低」，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次給原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幅修改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閱，再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正機會。惟此流程非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所制定，惟被告為尊重學術專業意見及攸關原告權益重大，始另擬定複審意見表予全體委員予以因應配合，至於未明定修改截止日期，係為給予原告充分之修改時間。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限，惟依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發給原告之電子郵件（原處分卷第51至55頁），其上所載「……昨日會議亦決議，你（指原告）計畫書修正後，先讓我（指楊永年）看過且確認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老師審查，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修改期間有任何問題，可詢問我或其他委員。」等字句，應可認定應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予8位審查委員後，該次修改之論文計畫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衡諸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僅記載：「8位委員們：計畫書、研究成果與進度電子檔如附檔，掛號今日寄出。」等字句外，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畫書」等標註，且原告亦自承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除以電子郵件寄送外，另均以紙本郵務掛號送達8位委員等語 （本院卷第233頁）。綜上，原告既不遵從楊永年指示「先讓楊永年看過且確認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審查，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之程序，且除電子郵件外，亦以正式紙本掛號送達全體8位委員，衡諸常情，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原告第2次修改論文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更改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定程序實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然經過原告於10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正論文計畫）予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同版本修改之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日再度要求委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因原告個人之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疵。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查研究生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過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依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所示8份 複審意見書順序，下分別稱第1至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其中第1至3位委員於同年月30日，第4至8位委員分別於同年5月1、7、10、14、19日作成複審意見表，其中認定符合（第3、4、6、7位委員）及未能符合（第1、2、5、8位委員）109年4月25日口試委員意見修改之人數各為4人，其中認定原告未能符合口試委員意見修改之第1、2、5、8位委員，均詳列其等認定之具體理由（原處分卷第57至 59、63、67至68頁），經核上開理由足以支持其等最終結論，並無任何矛盾扞挌之處，則認定系爭考試複審成績通過者未達2/3以上，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考核成績65分之「不及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算單上予以簽名（前一審卷第39頁口試成績計算單、原處分卷第69頁審查結果），可證8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標準。復因系爭考試係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則被告作成原處分，實已符合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㈥原告雖復以：有2位委員於系爭考試審查英文期刊，與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不合，逾越審查範圍部分等情為主張。惟細繹委員所提之複審意見表（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其中僅有第2位委員曾於複審意見⒎提及英文論文（原處分卷第59頁）。至於原告所述第8位委員複審意見第十八點（原處分卷第68頁）所載內容，則難認與英文期刊有關；又該委員所論及之研究進度，本應屬論文計畫應有之基本內容，不因原告未將之列在論文計畫中即不得審查。再者，縱認原告主張系爭考試不得審查英文期刊、研究進度一節並非虛妄，惟上開第2、8位委員於複審中並非僅審究上述事項（英文論文、研究進度），其等尚分別出具其餘6、17項認定未能通過之具體理由，亦已清楚表明及支持其等結論，即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能影響原處分評定原告不及格而未通過系爭考試之結論，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㈦續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易言之，若非於大學中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亦無從對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本件被告為原告舉辦系爭考試之相關程序，並無原告所主張有何足以推翻原處分之瑕疵可指，業已論述如前。尤有甚者，原告因未通過屬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之系爭考試，符合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6點、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應予退學之規定，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作成退學處分在案，有原告於110年1月6日前一審起訴所提退學處分在卷可查（前一審卷第41頁），且原告於前一審110年8月11日準備程序期日中，已當庭自承其未提起行政救濟（前一審卷第148頁），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見其就退學處分提出行政救濟，故退學處分即已生不可再為爭訟之形式存續力，即原告已遭退學之事實業已確定。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身分，縱原處分遭撤銷，被告仍無法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意旨亦肯認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亦屬無據。
六、從而，本件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於 法尚無違誤，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倩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23號
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英宏                                      

被      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代  表  人  許泰文（校長）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林旭峰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9
年12月28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1213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後，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本院
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原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
    （下稱海資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研
    究生，於民國109年3月12日向被告申請參加第2次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下稱系爭考試），被告遴聘校內外委員組
    成資格考核委員會（下稱考委會），於同年4月25日進行口
    試，之後請原告依委員意見修改論文計畫書（下稱論文計畫
    ）後再行提出審核，原告提出修改之論文計畫，經審核後於
    109年5月20日評定為不及格，而未予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核
    （下稱原處分），並於109年5月21日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
    起申訴，經被告所屬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於109年6月29日決
    議申訴無理由（下稱申訴評議決定）。原告不服，循序提起
    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5號判決（下稱前一審判
    決）撤銷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被告對原告10
    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依前一審判決之法律見解
    對於原告作成決定，並駁回原告其餘之訴。被告不服，提起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58號判決（下稱發回
    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只是博士學位候選人（下稱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
    到準備要學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對原告不公平。
    原本系爭考試7位考核資格委員（下稱委員）係合法的，被
    告在系爭考試尚未進行前，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
    另行聘請歐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
    ，學程主任兼院長廖正信從呈核9名委員名單給教務長及校
    長，斯時校長張清風於109年4月7日決定考核名單，對原告
    不公平也不合法，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372號判
    決意旨，此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嗣因其中
    詹錢登委員因傷故而未參與系爭考試，委員人數變成8人；
    又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要求其他6位委員增加審查英文期
    刊，相關規定只有經過初審，本件訴訟1年後原告發現該相
    關規定還是沒有通過，原告曾爭執英文期刊超過審查範圍，
    學程規定沒有規定要英文審查，但其他6位委員沒有審查英
    文論文。
　㈡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寄
    送方式繳交兩次修改論文計畫（下分別稱第1、2版修改），
    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究第2版修
    改論文計畫就作成複審成績，部分委員則在其繳交第2版修
    改論文計畫後方作成複審成績，立足基礎不同且有違法令。
    指導教授楊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
    教授謝立功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
    在上開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告系爭考試不合格之原處分，
    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又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
    時曾要求原告修改，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此即行政程
    序不明確之處。
  ㈢楊永年於109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信函中，提到先讓楊永年
    看過確認修改內容可接受後，復請謝立功及指導教授邱瑞焜
    （指導教授楊永年、謝立功及邱瑞焜3人下合稱指導教授）
    審查後，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等於是最後須經謝立功
    確認後才是最後版本。謝立功求好心切，要求原告改到所有
    委員滿意為止，這是謝立功的本意，謝立功亦評定原告及格
    的成績，謝立功於109年5月19日回復複審成績有可能是被告
    所屬助理向其追繳的。
　㈣邱瑞焜於被告所屬海資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教授，縱
    其為被告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下稱海科館）聯合聘任，
    其亦應屬於校內委員，因牽涉到系爭考試校內校外委員名額
    分配；關於口試成績計算單，是委員全體先簽好名，分數是
    後來才打的，看筆跡是謝立功寫65分的，但這部分其並無證
    據。
　㈤聲明：
　⒈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對於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作成准予
　　通過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㈠依被告校內相關規定，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未訂有論文計
    畫重新審查機制，本件考委會後於考試結束後，仍給予原告
    修改論文計畫之機會，惟原告修改後仍未能通過8位委員審
    查，而獲致不及格之考試不通過成績，原處分之作成並無程
    序上之違法瑕疵：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告
    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計
    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低」，
    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次給原
    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幅修改
    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閱，再
    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正機會
    。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
    限，但依據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內容可之，應
    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後，該次論文計畫
    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
    「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且衡諸原告
    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
    內容，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
    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畫書」等標註，衡諸一般人情事
    理，第1版修正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
    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
    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委
    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甚
    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原
    告第2次修改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更改原
    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論文計畫後，仍
    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定程序實無
    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經原告於109
    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予各
    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同版本修改之計
    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日再度要求委員
    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因原告個人之草
    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疵。反面而言，
    若肯認原告得以此種反覆提出、干擾委員審查之方式，一再
    於程序中多次變動修改其計畫內容，並要求委員必須重新再
    次評分，將導致須由委員、系所承辦人承擔其不利益，徒增
    程序成本及違法疑慮，亦有損程序安定性，殊非妥適。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
    查原告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過
    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5月3日傳送第2版修改論
    文計畫後，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考核成績65分之「不合格
    」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算單上予以簽名，可證8位
    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
    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標準，進而作成不及格之決定，
    該決定之作成實已符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
    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
    下稱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學位
    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下稱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
    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顯然錯誤或評
    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㈡原告雖主張委員審查英文期刊逾越審查範圍部分，惟依學程
    修業規則第6條規定可知，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本
    需有至少一篇與博士論文相關、並以第一作者發表之SCI或S
    SCI英文全文期刊論文，方得進行後續之學位考試。原告於1
    09年4月25日系爭考試口試時，自述擬依據論文計畫方向整
    理投稿英文期刊，委員咸認為若以系爭考試之計畫內容整理
    投稿，顯然難以獲得國際期刊審查通過，此乃委員就考試程
    序之善意提醒。而委員依原告所提之論文計畫及口頭報告內
    容進行審查，並提出相關意見建議，核屬正當，並未超出考
    核範圍。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794號判決意旨，
    委員既就考試成績評定有其專業自主之認定空間，則其就是
    否通過考核之判斷上，本即有參酌各項因素而為綜合判斷，
    以決定是否給予考核通過之權限，實無從僅以委員於意見欄
    之單項加註或建議意見，即得遽然指摘其給予不通過之考核
    評定係屬違法，更遑論以此撤銷考試成績之評定。是本件委
    員於複審意見書中就刊登英文期刊部分，決定給予原告若干
    建議及相關意見，形式觀之其程序及評論內容均合於原告未
    來論文口試之申請，顯符合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預考」
    性質，程序上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背法令之情形。
　㈢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可知，若非於大學中修讀博士
    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亦無從對
    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是以，被告因系爭考試未予
    通過符合退學事由，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以海教註字第
    1090014901號函作成退學處分（下稱退學處分）在案，且原
    告於本件業已自承其迄未對退學處分提起行政救濟，退學處
    分已生形式存續力，則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身
    分，縱使原處分遭法院撤銷，被告仍無法依據學位授予法之
    規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亦肯認
    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聲
    明，已無從完成。
  ㈣被告前於108年1月8日與海科館擬定「本校與海科館學術及教
    育合作備忘錄」，並依此備忘錄內容合聘海科館產學交流組
    邱瑞焜助理研究員為被告之助理教授。上開備忘錄中第3條
    至第5條中，明訂雙方合聘人員之相關規定，並已於聯合聘
    書載明邱瑞焜在海科館支領專任助理研究員職級薪資之待遇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合聘人員準則」第6條規定，邱瑞
    焜之專任職務仍隸屬於海科館，而為海科館編制內之聘任專
    任人員，並由海科館作為「主聘單位」支領其專任待遇，被
    告則僅屬「從聘單位」，並未核發邱瑞焜教授專任薪資。因
    此，依被告校內規定，並非被告校內編制員額之專任教師，
    而應屬校外學者之性質。又不論將邱瑞焜認定為「校內委員
    」或「校外委員」，系爭考試程序校外委員計有4位（即林
    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校內委員則有3位（歐
    慶賢、藍國瑋、謝立功），均符合被告實施要點第5點第1款
    規定之校外委員1/3以上門檻，並不影響原處分合法性之認
    定。
　㈤113年10月9日取得之楊永年回覆內容可證，委員於口試後雖
    未訂明繳交時限，惟於學生向委員寄送修正版本稿件後，即
    應以該版本內容作為供考試委員審查之完稿。本件委員雖未
    於系爭考試程序中明訂之繳交修正計畫書期限，反而還賦予
    原告有一定彈性修改之時間，則原告更應慎重依據楊永年之
    建議修改論文計畫，再將修正後之計畫提交給8位委員，且
    該版本之論文計畫書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實不能於
    提交計畫書給委員審議後，又反覆寄送其他版本、要求委員
    重複審查。從而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後，原告實應本於
    最慎重之態度修改論文計畫，再寄送給8位委員審閱評分。
    詎原告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仍不符合8位委員之通過標準，最
    終經8位委員於109年5月20日仍認定給予原告不及格之決定
    ，程序上實屬適法，亦無委員提前於修改時限前提前審議之
    瑕疵。
　㈥是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申訴評議決定(前一審卷第17至2
    0頁）、複審意見表（前一審卷第21至32頁）、系爭考試審
    查結果（前一審卷第33頁）、被告學生申訴申請表（前一卷
    第35至38頁）、被告108學年第2學期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口
    試成績計算單（前一審卷第39頁）、退學處分（前一審卷第
    41至42頁）、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書（原處分卷第1、25
    頁）、原告109年8月18日文書（訴願卷一第27至30頁）等件
    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大學自治為憲法第11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
    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其自治事項範圍包
    含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
    畢業條件等（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563號解釋
    參照），俾大學得藉以篩選學生，維繫學校品質，提升競爭
    力，並發展特色，實現教育理念。」經司法院釋字第626號
    解釋理由書闡述甚詳。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理
    由更重述：「憲法第11條之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研究與
    學習之自由，並於直接關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
    治權（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626號解釋參照）
    。故大學對於涉及教學及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規章之
    訂定自主權。」是大學為維持學術品質，維繫其發展學術自
    由之特色，實現其教育理念，並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
    水準，對學生從事之學力評鑑，訂定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
    ，亦屬發展學術自由所必要之大學自治事項，亦得於合理及
    必要之範圍內，自行訂定相關之自治規章。　
　㈡次按大學法第1條規定：「（第1項）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
    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第2
    項）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
    自治權。」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大學，指依本法設立並
    授予學士以上學位之高等教育機構。」第26條第5項規定：
    「……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所需通過之各項考
    核規定，由大學訂定，報教育部備查。」學位授予法第9條
    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
    ，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學
    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第2項）博士學
    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
    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被告乃據大
    學法及學位授予法訂有海大實施要點，觀諸109年2月12日海
    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前一審卷第185頁），就博士學位候選
    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條件、應備文件、考核方式、通過標準、
    第2次考試申請及未通過之效果，及委員之人數、積極資格
    、校外委員組成比例、召集人之資格及指定程序等，均有規
    範。該要點第7點雖規定：「各系（所）應根據本要點，訂
    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經系（所）、院務會
    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而被告係於系爭考試後之
    109年6月11日始制定頒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
    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
    要點（下稱院資格考實施要點，見前一審卷第405、407頁)
    。然於系爭考試前，被告所屬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已據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實
    施要點（即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及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
    則，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
    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下稱學程修業
    規則），105年12月8日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
    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修
    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通
    過者，需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通
    過者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規定退學
    ……」第5條規定：「資格考核之申請一學期以一次為限，於
    每學期開學期間向本學程提出申請。資格考核以口試學位論
    文計畫之方式進行，亦得與筆試合併舉行，其它依本校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理。」第8條規定：「本規
    則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前一審卷第183頁）
    已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時間、次數、考核方式等有
    所規定，並於第5條後段、第8條定有補遺規範。是被告於辦
    理系爭考試時，雖未及依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7點規定制
    定發布院資格考實施要點，然系爭考試並非無其他規範可供
    遵循，是被告辦理原告系爭考試已有相應之規定，無違正當
    程序及大學自治要求，先此指明。
　㈢續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前段規定：「博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考核之申請，必須撰妥學位論文計畫大綱及基本內容，
    始得提出，並經考核委員會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委員通過
    後，始為合格。……」第6點規定：「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
    核成績及格後，由各系（所）通知教務處登錄。考核成績未
    能符合標準者，得再申請第二次考試，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
    者，應令退學。」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修滿
    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修業第
    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通過者
    ，須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
     ，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規定退學
    ，……」。  
　㈣原告雖以：其只是學位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到準備要學
    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原本系爭考試7位委員係合
    法的，被告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另行聘請歐
    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是系爭考
    試委員之組成不合法等情為辯。惟以：
　⒈被告所屬海資院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
    院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下稱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依101年11月28日公布之該辦
    法第2條規定，資格審查委員會（下稱資審會）由各系所主
    任、所長組成，院長為召集人，主要任務為審查博士生研究
    生學位考試資格及博士學位委員資格。被告遂依該規定，組
    成資審會審查系爭考試之委員資格。然無論是大學法或學位
    授予法，均未規定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程序，須設置資審
    會審查委員資格，惟被告仍本於大學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
    量，組成資審會就系爭考試進行委員之資格審查，確保學位
    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難認有何違法可言，此為發回判決
    闡釋甚明。次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規定
    ：「㈠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
    分之一以上；……」
　⒉經查，原告於109年3月12日提出系爭考試之申請後，即由其
    指導教授3人提出委員名冊（原處分卷第1至3頁），惟此委
    員名冊在未經被告召開資審會前，僅為重要之參考，尚非確
    定委員成員之最終版本。嗣被告依上開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之
    相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召開資審會，會議決議除尊重原
    告及其指導教授所提上開委員名冊外，資審會委員本於大學
    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量，另增加具有沿岸帶管理、漁業政
    策及漁業管理等專長之歐慶賢教授，及具有海洋環境、氣候
    變遷、海洋遙測等專長之藍國瑋副教授2人擔任委員，並無
    原告主張被告逕行推派2位非專業領域委員之情事，是原告
    泛指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不具專業云云，純係其歧異見
    解，自無可採。況原告之指導教授亦已依上開決議，於委員
    名冊上簽名，此有資審會會議紀錄及委員名冊附卷可稽（原
    處分卷第26至27、49至50頁）。再者，增額後委員合計9人
    ，不論原告所爭執邱瑞焜是否為校內委員，校外委員計有4
    位（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占全體委員1/
    3以上，與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委
    員名額及校外委員比例完全相符，且原告亦當庭表示：「沒
    有意見，但對本件影響不大，只是校內校外之人員比例問題
    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18頁），是上開程序悉與學位考
    試無涉，自無原告所稱被告將資格考及學位考試層次混為一
    談之情事，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無可採。
　㈤原告雖次以：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
    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行政程序不明確；又指導教授楊
    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
    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在上開截稿
    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且
    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
    寄送方式繳交第1、2版修改論文計畫，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
    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酌究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
    複審成績，亦於法有違等情為主張。茲以：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告
    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計
    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低」，
    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次給原
    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幅修改
    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閱，再
    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正機會
    。惟此流程非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所制定，惟被告為尊重學
    術專業意見及攸關原告權益重大，始另擬定複審意見表予全
    體委員予以因應配合，至於未明定修改截止日期，係為給予
    原告充分之修改時間。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
    限，惟依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發給原告之電子郵件（原處
    分卷第51至55頁），其上所載「……昨日會議亦決議，你（指
    原告）計畫書修正後，先讓我（指楊永年）看過且確認修正
    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老師審查，再傳給
    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修改期間有任何問題，可詢問我或其
    他委員。」等字句，應可認定應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
    畫予8位審查委員後，該次修改之論文計畫即為各委員審議
    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
    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衡諸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
    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本院卷第115至116頁）
    ，僅記載：「8位委員們：計畫書、研究成果與進度電子檔
    如附檔，掛號今日寄出。」等字句外，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
    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
    畫書」等標註，且原告亦自承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除以電子
    郵件寄送外，另均以紙本郵務掛號送達8位委員等語 （本院
    卷第233頁）。綜上，原告既不遵從楊永年指示「先讓楊永
    年看過且確認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
    審查，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之程序，且除電子郵件
    外，亦以正式紙本掛號送達全體8位委員，衡諸常情，此第1
    版修改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無於提供
    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
    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
    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
    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
    原告第2次修改論文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
    更改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修改論文
    計畫後，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
    定程序實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然
    經過原告於10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正
    論文計畫）予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
    同版本修改之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
    日再度要求委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
    因原告個人之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
    疵。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
    查研究生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
    過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依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所示8份 
    複審意見書順序，下分別稱第1至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4月
    29日傳送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其中第1至3位委員於同年
    月30日，第4至8位委員分別於同年5月1、7、10、14、19日
    作成複審意見表，其中認定符合（第3、4、6、7位委員）及
    未能符合（第1、2、5、8位委員）109年4月25日口試委員意
    見修改之人數各為4人，其中認定原告未能符合口試委員意
    見修改之第1、2、5、8位委員，均詳列其等認定之具體理由
    （原處分卷第57至 59、63、67至68頁），經核上開理由足
    以支持其等最終結論，並無任何矛盾扞挌之處，則認定系爭
    考試複審成績通過者未達2/3以上，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
    考核成績65分之「不及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
    算單上予以簽名（前一審卷第39頁口試成績計算單、原處分
    卷第69頁審查結果），可證8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
    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
    標準。復因系爭考試係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則
    被告作成原處分，實已符合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海大資格
    考實施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
    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㈥原告雖復以：有2位委員於系爭考試審查英文期刊，與海大資
    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不合，逾越審查範圍部分等情為主
    張。惟細繹委員所提之複審意見表（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
    ，其中僅有第2位委員曾於複審意見⒎提及英文論文（原處分
    卷第59頁）。至於原告所述第8位委員複審意見第十八點（
    原處分卷第68頁）所載內容，則難認與英文期刊有關；又該
    委員所論及之研究進度，本應屬論文計畫應有之基本內容，
    不因原告未將之列在論文計畫中即不得審查。再者，縱認原
    告主張系爭考試不得審查英文期刊、研究進度一節並非虛妄
    ，惟上開第2、8位委員於複審中並非僅審究上述事項（英文
    論文、研究進度），其等尚分別出具其餘6、17項認定未能
    通過之具體理由，亦已清楚表明及支持其等結論，即原告此
    部分之主張，尚不能影響原處分評定原告不及格而未通過系
    爭考試之結論，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㈦續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
    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
    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易言之，若非
    於大學中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
    候選人，亦無從對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本件被告
    為原告舉辦系爭考試之相關程序，並無原告所主張有何足以
    推翻原處分之瑕疵可指，業已論述如前。尤有甚者，原告因
    未通過屬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之系爭考試，符合
    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6點、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應予退學之
    規定，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作成退學處分在案，有原告
    於110年1月6日前一審起訴所提退學處分在卷可查（前一審
    卷第41頁），且原告於前一審110年8月11日準備程序期日中
    ，已當庭自承其未提起行政救濟（前一審卷第148頁），且
    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見其就退學處分提出行政救濟
    ，故退學處分即已生不可再為爭訟之形式存續力，即原告已
    遭退學之事實業已確定。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
    身分，縱原處分遭撤銷，被告仍無法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
    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意旨亦肯認本
    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亦屬
    無據。
六、從而，本件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於
     法尚無違誤，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
    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陳述，經本
    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倩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23號
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英宏                                      


被      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代  表  人  許泰文（校長）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林旭峰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9年12月28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1213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後，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原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下稱海資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研究生，於民國109年3月12日向被告申請參加第2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下稱系爭考試），被告遴聘校內外委員組成資格考核委員會（下稱考委會），於同年4月25日進行口試，之後請原告依委員意見修改論文計畫書（下稱論文計畫）後再行提出審核，原告提出修改之論文計畫，經審核後於109年5月20日評定為不及格，而未予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核（下稱原處分），並於109年5月21日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被告所屬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於109年6月29日決議申訴無理由（下稱申訴評議決定）。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5號判決（下稱前一審判決）撤銷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被告對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依前一審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並駁回原告其餘之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58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只是博士學位候選人（下稱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到準備要學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對原告不公平。原本系爭考試7位考核資格委員（下稱委員）係合法的，被告在系爭考試尚未進行前，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另行聘請歐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學程主任兼院長廖正信從呈核9名委員名單給教務長及校長，斯時校長張清風於109年4月7日決定考核名單，對原告不公平也不合法，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372號判決意旨，此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嗣因其中詹錢登委員因傷故而未參與系爭考試，委員人數變成8人；又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要求其他6位委員增加審查英文期刊，相關規定只有經過初審，本件訴訟1年後原告發現該相關規定還是沒有通過，原告曾爭執英文期刊超過審查範圍，學程規定沒有規定要英文審查，但其他6位委員沒有審查英文論文。
　㈡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寄送方式繳交兩次修改論文計畫（下分別稱第1、2版修改），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究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複審成績，部分委員則在其繳交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方作成複審成績，立足基礎不同且有違法令。指導教授楊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在上開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告系爭考試不合格之原處分，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又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此即行政程序不明確之處。
  ㈢楊永年於109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信函中，提到先讓楊永年看過確認修改內容可接受後，復請謝立功及指導教授邱瑞焜（指導教授楊永年、謝立功及邱瑞焜3人下合稱指導教授）審查後，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等於是最後須經謝立功確認後才是最後版本。謝立功求好心切，要求原告改到所有委員滿意為止，這是謝立功的本意，謝立功亦評定原告及格的成績，謝立功於109年5月19日回復複審成績有可能是被告所屬助理向其追繳的。
　㈣邱瑞焜於被告所屬海資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教授，縱其為被告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下稱海科館）聯合聘任，其亦應屬於校內委員，因牽涉到系爭考試校內校外委員名額分配；關於口試成績計算單，是委員全體先簽好名，分數是後來才打的，看筆跡是謝立功寫65分的，但這部分其並無證據。
　㈤聲明：
　⒈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對於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作成准予
　　通過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㈠依被告校內相關規定，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未訂有論文計畫重新審查機制，本件考委會後於考試結束後，仍給予原告修改論文計畫之機會，惟原告修改後仍未能通過8位委員審查，而獲致不及格之考試不通過成績，原處分之作成並無程序上之違法瑕疵：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告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低」，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次給原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幅修改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閱，再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正機會。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限，但依據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內容可之，應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後，該次論文計畫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且衡諸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內容，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畫書」等標註，衡諸一般人情事理，第1版修正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原告第2次修改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更改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論文計畫後，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定程序實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經原告於10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予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同版本修改之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日再度要求委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因原告個人之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疵。反面而言，若肯認原告得以此種反覆提出、干擾委員審查之方式，一再於程序中多次變動修改其計畫內容，並要求委員必須重新再次評分，將導致須由委員、系所承辦人承擔其不利益，徒增程序成本及違法疑慮，亦有損程序安定性，殊非妥適。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查原告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過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5月3日傳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考核成績65分之「不合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算單上予以簽名，可證8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標準，進而作成不及格之決定，該決定之作成實已符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下稱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下稱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㈡原告雖主張委員審查英文期刊逾越審查範圍部分，惟依學程修業規則第6條規定可知，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本需有至少一篇與博士論文相關、並以第一作者發表之SCI或SSCI英文全文期刊論文，方得進行後續之學位考試。原告於109年4月25日系爭考試口試時，自述擬依據論文計畫方向整理投稿英文期刊，委員咸認為若以系爭考試之計畫內容整理投稿，顯然難以獲得國際期刊審查通過，此乃委員就考試程序之善意提醒。而委員依原告所提之論文計畫及口頭報告內容進行審查，並提出相關意見建議，核屬正當，並未超出考核範圍。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794號判決意旨，委員既就考試成績評定有其專業自主之認定空間，則其就是否通過考核之判斷上，本即有參酌各項因素而為綜合判斷，以決定是否給予考核通過之權限，實無從僅以委員於意見欄之單項加註或建議意見，即得遽然指摘其給予不通過之考核評定係屬違法，更遑論以此撤銷考試成績之評定。是本件委員於複審意見書中就刊登英文期刊部分，決定給予原告若干建議及相關意見，形式觀之其程序及評論內容均合於原告未來論文口試之申請，顯符合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預考」性質，程序上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背法令之情形。
　㈢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可知，若非於大學中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亦無從對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是以，被告因系爭考試未予通過符合退學事由，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以海教註字第1090014901號函作成退學處分（下稱退學處分）在案，且原告於本件業已自承其迄未對退學處分提起行政救濟，退學處分已生形式存續力，則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身分，縱使原處分遭法院撤銷，被告仍無法依據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亦肯認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聲明，已無從完成。
  ㈣被告前於108年1月8日與海科館擬定「本校與海科館學術及教育合作備忘錄」，並依此備忘錄內容合聘海科館產學交流組邱瑞焜助理研究員為被告之助理教授。上開備忘錄中第3條至第5條中，明訂雙方合聘人員之相關規定，並已於聯合聘書載明邱瑞焜在海科館支領專任助理研究員職級薪資之待遇。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合聘人員準則」第6條規定，邱瑞焜之專任職務仍隸屬於海科館，而為海科館編制內之聘任專任人員，並由海科館作為「主聘單位」支領其專任待遇，被告則僅屬「從聘單位」，並未核發邱瑞焜教授專任薪資。因此，依被告校內規定，並非被告校內編制員額之專任教師，而應屬校外學者之性質。又不論將邱瑞焜認定為「校內委員」或「校外委員」，系爭考試程序校外委員計有4位（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校內委員則有3位（歐慶賢、藍國瑋、謝立功），均符合被告實施要點第5點第1款規定之校外委員1/3以上門檻，並不影響原處分合法性之認定。
　㈤113年10月9日取得之楊永年回覆內容可證，委員於口試後雖未訂明繳交時限，惟於學生向委員寄送修正版本稿件後，即應以該版本內容作為供考試委員審查之完稿。本件委員雖未於系爭考試程序中明訂之繳交修正計畫書期限，反而還賦予原告有一定彈性修改之時間，則原告更應慎重依據楊永年之建議修改論文計畫，再將修正後之計畫提交給8位委員，且該版本之論文計畫書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實不能於提交計畫書給委員審議後，又反覆寄送其他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從而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後，原告實應本於最慎重之態度修改論文計畫，再寄送給8位委員審閱評分。詎原告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仍不符合8位委員之通過標準，最終經8位委員於109年5月20日仍認定給予原告不及格之決定，程序上實屬適法，亦無委員提前於修改時限前提前審議之瑕疵。
　㈥是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申訴評議決定(前一審卷第17至20頁）、複審意見表（前一審卷第21至32頁）、系爭考試審查結果（前一審卷第33頁）、被告學生申訴申請表（前一卷第35至38頁）、被告108學年第2學期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口試成績計算單（前一審卷第39頁）、退學處分（前一審卷第41至42頁）、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書（原處分卷第1、25頁）、原告109年8月18日文書（訴願卷一第27至30頁）等件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大學自治為憲法第11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其自治事項範圍包含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563號解釋參照），俾大學得藉以篩選學生，維繫學校品質，提升競爭力，並發展特色，實現教育理念。」經司法院釋字第626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甚詳。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理由更重述：「憲法第11條之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研究與學習之自由，並於直接關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權（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626號解釋參照）。故大學對於涉及教學及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規章之訂定自主權。」是大學為維持學術品質，維繫其發展學術自由之特色，實現其教育理念，並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對學生從事之學力評鑑，訂定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亦屬發展學術自由所必要之大學自治事項，亦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自行訂定相關之自治規章。　
　㈡次按大學法第1條規定：「（第1項）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第2項）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大學，指依本法設立並授予學士以上學位之高等教育機構。」第26條第5項規定：「……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所需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大學訂定，報教育部備查。」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第2項）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被告乃據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訂有海大實施要點，觀諸109年2月12日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前一審卷第185頁），就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條件、應備文件、考核方式、通過標準、第2次考試申請及未通過之效果，及委員之人數、積極資格、校外委員組成比例、召集人之資格及指定程序等，均有規範。該要點第7點雖規定：「各系（所）應根據本要點，訂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經系（所）、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而被告係於系爭考試後之109年6月11日始制定頒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下稱院資格考實施要點，見前一審卷第405、407頁)。然於系爭考試前，被告所屬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已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實施要點（即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及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下稱學程修業規則），105年12月8日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修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通過者，需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規定退學……」第5條規定：「資格考核之申請一學期以一次為限，於每學期開學期間向本學程提出申請。資格考核以口試學位論文計畫之方式進行，亦得與筆試合併舉行，其它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理。」第8條規定：「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前一審卷第183頁）已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時間、次數、考核方式等有所規定，並於第5條後段、第8條定有補遺規範。是被告於辦理系爭考試時，雖未及依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7點規定制定發布院資格考實施要點，然系爭考試並非無其他規範可供遵循，是被告辦理原告系爭考試已有相應之規定，無違正當程序及大學自治要求，先此指明。
　㈢續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前段規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必須撰妥學位論文計畫大綱及基本內容，始得提出，並經考核委員會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委員通過後，始為合格。……」第6點規定：「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核成績及格後，由各系（所）通知教務處登錄。考核成績未能符合標準者，得再申請第二次考試，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應令退學。」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修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通過者，須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 ，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規定退學，……」。  
　㈣原告雖以：其只是學位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到準備要學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原本系爭考試7位委員係合法的，被告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另行聘請歐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是系爭考試委員之組成不合法等情為辯。惟以：
　⒈被告所屬海資院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下稱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依101年11月28日公布之該辦法第2條規定，資格審查委員會（下稱資審會）由各系所主任、所長組成，院長為召集人，主要任務為審查博士生研究生學位考試資格及博士學位委員資格。被告遂依該規定，組成資審會審查系爭考試之委員資格。然無論是大學法或學位授予法，均未規定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程序，須設置資審會審查委員資格，惟被告仍本於大學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量，組成資審會就系爭考試進行委員之資格審查，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難認有何違法可言，此為發回判決闡釋甚明。次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規定：「㈠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⒉經查，原告於109年3月12日提出系爭考試之申請後，即由其指導教授3人提出委員名冊（原處分卷第1至3頁），惟此委員名冊在未經被告召開資審會前，僅為重要之參考，尚非確定委員成員之最終版本。嗣被告依上開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之相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召開資審會，會議決議除尊重原告及其指導教授所提上開委員名冊外，資審會委員本於大學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量，另增加具有沿岸帶管理、漁業政策及漁業管理等專長之歐慶賢教授，及具有海洋環境、氣候變遷、海洋遙測等專長之藍國瑋副教授2人擔任委員，並無原告主張被告逕行推派2位非專業領域委員之情事，是原告泛指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不具專業云云，純係其歧異見解，自無可採。況原告之指導教授亦已依上開決議，於委員名冊上簽名，此有資審會會議紀錄及委員名冊附卷可稽（原處分卷第26至27、49至50頁）。再者，增額後委員合計9人，不論原告所爭執邱瑞焜是否為校內委員，校外委員計有4位（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占全體委員1/3以上，與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委員名額及校外委員比例完全相符，且原告亦當庭表示：「沒有意見，但對本件影響不大，只是校內校外之人員比例問題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18頁），是上開程序悉與學位考試無涉，自無原告所稱被告將資格考及學位考試層次混為一談之情事，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無可採。
　㈤原告雖次以：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行政程序不明確；又指導教授楊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在上開截稿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且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寄送方式繳交第1、2版修改論文計畫，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酌究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複審成績，亦於法有違等情為主張。茲以：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告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低」，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次給原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幅修改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閱，再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正機會。惟此流程非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所制定，惟被告為尊重學術專業意見及攸關原告權益重大，始另擬定複審意見表予全體委員予以因應配合，至於未明定修改截止日期，係為給予原告充分之修改時間。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限，惟依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發給原告之電子郵件（原處分卷第51至55頁），其上所載「……昨日會議亦決議，你（指原告）計畫書修正後，先讓我（指楊永年）看過且確認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老師審查，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修改期間有任何問題，可詢問我或其他委員。」等字句，應可認定應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予8位審查委員後，該次修改之論文計畫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衡諸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僅記載：「8位委員們：計畫書、研究成果與進度電子檔如附檔，掛號今日寄出。」等字句外，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畫書」等標註，且原告亦自承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除以電子郵件寄送外，另均以紙本郵務掛號送達8位委員等語 （本院卷第233頁）。綜上，原告既不遵從楊永年指示「先讓楊永年看過且確認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審查，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之程序，且除電子郵件外，亦以正式紙本掛號送達全體8位委員，衡諸常情，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原告第2次修改論文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更改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定程序實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然經過原告於10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正論文計畫）予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同版本修改之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日再度要求委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因原告個人之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疵。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查研究生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過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依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所示8份 複審意見書順序，下分別稱第1至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其中第1至3位委員於同年月30日，第4至8位委員分別於同年5月1、7、10、14、19日作成複審意見表，其中認定符合（第3、4、6、7位委員）及未能符合（第1、2、5、8位委員）109年4月25日口試委員意見修改之人數各為4人，其中認定原告未能符合口試委員意見修改之第1、2、5、8位委員，均詳列其等認定之具體理由（原處分卷第57至 59、63、67至68頁），經核上開理由足以支持其等最終結論，並無任何矛盾扞挌之處，則認定系爭考試複審成績通過者未達2/3以上，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考核成績65分之「不及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算單上予以簽名（前一審卷第39頁口試成績計算單、原處分卷第69頁審查結果），可證8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標準。復因系爭考試係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則被告作成原處分，實已符合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㈥原告雖復以：有2位委員於系爭考試審查英文期刊，與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不合，逾越審查範圍部分等情為主張。惟細繹委員所提之複審意見表（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其中僅有第2位委員曾於複審意見⒎提及英文論文（原處分卷第59頁）。至於原告所述第8位委員複審意見第十八點（原處分卷第68頁）所載內容，則難認與英文期刊有關；又該委員所論及之研究進度，本應屬論文計畫應有之基本內容，不因原告未將之列在論文計畫中即不得審查。再者，縱認原告主張系爭考試不得審查英文期刊、研究進度一節並非虛妄，惟上開第2、8位委員於複審中並非僅審究上述事項（英文論文、研究進度），其等尚分別出具其餘6、17項認定未能通過之具體理由，亦已清楚表明及支持其等結論，即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能影響原處分評定原告不及格而未通過系爭考試之結論，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㈦續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易言之，若非於大學中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亦無從對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本件被告為原告舉辦系爭考試之相關程序，並無原告所主張有何足以推翻原處分之瑕疵可指，業已論述如前。尤有甚者，原告因未通過屬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之系爭考試，符合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6點、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應予退學之規定，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作成退學處分在案，有原告於110年1月6日前一審起訴所提退學處分在卷可查（前一審卷第41頁），且原告於前一審110年8月11日準備程序期日中，已當庭自承其未提起行政救濟（前一審卷第148頁），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見其就退學處分提出行政救濟，故退學處分即已生不可再為爭訟之形式存續力，即原告已遭退學之事實業已確定。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身分，縱原處分遭撤銷，被告仍無法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意旨亦肯認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亦屬無據。
六、從而，本件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於 法尚無違誤，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倩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23號
114年2月1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英宏                                      

被      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代  表  人  許泰文（校長）

訴訟代理人  翁國彥  律師
            林旭峰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09年12月28日臺教法㈢字第10901213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後，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原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下稱海資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研究生，於民國109年3月12日向被告申請參加第2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下稱系爭考試），被告遴聘校內外委員組成資格考核委員會（下稱考委會），於同年4月25日進行口試，之後請原告依委員意見修改論文計畫書（下稱論文計畫）後再行提出審核，原告提出修改之論文計畫，經審核後於109年5月20日評定為不及格，而未予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核（下稱原處分），並於109年5月21日通知原告。原告不服提起申訴，經被告所屬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於109年6月29日決議申訴無理由（下稱申訴評議決定）。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5號判決（下稱前一審判決）撤銷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被告對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依前一審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並駁回原告其餘之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58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原告只是博士學位候選人（下稱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到準備要學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對原告不公平。原本系爭考試7位考核資格委員（下稱委員）係合法的，被告在系爭考試尚未進行前，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另行聘請歐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學程主任兼院長廖正信從呈核9名委員名單給教務長及校長，斯時校長張清風於109年4月7日決定考核名單，對原告不公平也不合法，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372號判決意旨，此係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嗣因其中詹錢登委員因傷故而未參與系爭考試，委員人數變成8人；又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要求其他6位委員增加審查英文期刊，相關規定只有經過初審，本件訴訟1年後原告發現該相關規定還是沒有通過，原告曾爭執英文期刊超過審查範圍，學程規定沒有規定要英文審查，但其他6位委員沒有審查英文論文。
　㈡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寄送方式繳交兩次修改論文計畫（下分別稱第1、2版修改），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究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複審成績，部分委員則在其繳交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方作成複審成績，立足基礎不同且有違法令。指導教授楊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在上開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告系爭考試不合格之原處分，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又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此即行政程序不明確之處。
  ㈢楊永年於109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信函中，提到先讓楊永年看過確認修改內容可接受後，復請謝立功及指導教授邱瑞焜（指導教授楊永年、謝立功及邱瑞焜3人下合稱指導教授）審查後，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等於是最後須經謝立功確認後才是最後版本。謝立功求好心切，要求原告改到所有委員滿意為止，這是謝立功的本意，謝立功亦評定原告及格的成績，謝立功於109年5月19日回復複審成績有可能是被告所屬助理向其追繳的。
　㈣邱瑞焜於被告所屬海資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教授，縱其為被告與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下稱海科館）聯合聘任，其亦應屬於校內委員，因牽涉到系爭考試校內校外委員名額分配；關於口試成績計算單，是委員全體先簽好名，分數是後來才打的，看筆跡是謝立功寫65分的，但這部分其並無證據。
　㈤聲明：
　⒈訴願決定、申訴評議決定、原處分均撤銷。
　⒉被告對於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參加系爭考試，應作成准予
　　通過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㈠依被告校內相關規定，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並未訂有論文計畫重新審查機制，本件考委會後於考試結束後，仍給予原告修改論文計畫之機會，惟原告修改後仍未能通過8位委員審查，而獲致不及格之考試不通過成績，原處分之作成並無程序上之違法瑕疵：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告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低」，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次給原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幅修改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閱，再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正機會。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限，但依據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之電子郵件內容可之，應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後，該次論文計畫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且衡諸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內容，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畫書」等標註，衡諸一般人情事理，第1版修正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原告第2次修改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更改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論文計畫後，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定程序實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經原告於10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予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同版本修改之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日再度要求委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因原告個人之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疵。反面而言，若肯認原告得以此種反覆提出、干擾委員審查之方式，一再於程序中多次變動修改其計畫內容，並要求委員必須重新再次評分，將導致須由委員、系所承辦人承擔其不利益，徒增程序成本及違法疑慮，亦有損程序安定性，殊非妥適。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查原告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過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5月3日傳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考核成績65分之「不合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算單上予以簽名，可證8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標準，進而作成不及格之決定，該決定之作成實已符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下稱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下稱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㈡原告雖主張委員審查英文期刊逾越審查範圍部分，惟依學程修業規則第6條規定可知，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本需有至少一篇與博士論文相關、並以第一作者發表之SCI或SSCI英文全文期刊論文，方得進行後續之學位考試。原告於109年4月25日系爭考試口試時，自述擬依據論文計畫方向整理投稿英文期刊，委員咸認為若以系爭考試之計畫內容整理投稿，顯然難以獲得國際期刊審查通過，此乃委員就考試程序之善意提醒。而委員依原告所提之論文計畫及口頭報告內容進行審查，並提出相關意見建議，核屬正當，並未超出考核範圍。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794號判決意旨，委員既就考試成績評定有其專業自主之認定空間，則其就是否通過考核之判斷上，本即有參酌各項因素而為綜合判斷，以決定是否給予考核通過之權限，實無從僅以委員於意見欄之單項加註或建議意見，即得遽然指摘其給予不通過之考核評定係屬違法，更遑論以此撤銷考試成績之評定。是本件委員於複審意見書中就刊登英文期刊部分，決定給予原告若干建議及相關意見，形式觀之其程序及評論內容均合於原告未來論文口試之申請，顯符合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預考」性質，程序上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背法令之情形。
　㈢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可知，若非於大學中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亦無從對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是以，被告因系爭考試未予通過符合退學事由，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以海教註字第1090014901號函作成退學處分（下稱退學處分）在案，且原告於本件業已自承其迄未對退學處分提起行政救濟，退學處分已生形式存續力，則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身分，縱使原處分遭法院撤銷，被告仍無法依據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亦肯認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聲明，已無從完成。
  ㈣被告前於108年1月8日與海科館擬定「本校與海科館學術及教育合作備忘錄」，並依此備忘錄內容合聘海科館產學交流組邱瑞焜助理研究員為被告之助理教授。上開備忘錄中第3條至第5條中，明訂雙方合聘人員之相關規定，並已於聯合聘書載明邱瑞焜在海科館支領專任助理研究員職級薪資之待遇。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合聘人員準則」第6條規定，邱瑞焜之專任職務仍隸屬於海科館，而為海科館編制內之聘任專任人員，並由海科館作為「主聘單位」支領其專任待遇，被告則僅屬「從聘單位」，並未核發邱瑞焜教授專任薪資。因此，依被告校內規定，並非被告校內編制員額之專任教師，而應屬校外學者之性質。又不論將邱瑞焜認定為「校內委員」或「校外委員」，系爭考試程序校外委員計有4位（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校內委員則有3位（歐慶賢、藍國瑋、謝立功），均符合被告實施要點第5點第1款規定之校外委員1/3以上門檻，並不影響原處分合法性之認定。
　㈤113年10月9日取得之楊永年回覆內容可證，委員於口試後雖未訂明繳交時限，惟於學生向委員寄送修正版本稿件後，即應以該版本內容作為供考試委員審查之完稿。本件委員雖未於系爭考試程序中明訂之繳交修正計畫書期限，反而還賦予原告有一定彈性修改之時間，則原告更應慎重依據楊永年之建議修改論文計畫，再將修正後之計畫提交給8位委員，且該版本之論文計畫書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實不能於提交計畫書給委員審議後，又反覆寄送其他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從而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後，原告實應本於最慎重之態度修改論文計畫，再寄送給8位委員審閱評分。詎原告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仍不符合8位委員之通過標準，最終經8位委員於109年5月20日仍認定給予原告不及格之決定，程序上實屬適法，亦無委員提前於修改時限前提前審議之瑕疵。
　㈥是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申訴評議決定(前一審卷第17至20頁）、複審意見表（前一審卷第21至32頁）、系爭考試審查結果（前一審卷第33頁）、被告學生申訴申請表（前一卷第35至38頁）、被告108學年第2學期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口試成績計算單（前一審卷第39頁）、退學處分（前一審卷第41至42頁）、原告109年3月12日申請書（原處分卷第1、25頁）、原告109年8月18日文書（訴願卷一第27至30頁）等件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大學自治為憲法第11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自治權，其自治事項範圍包含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鑑、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563號解釋參照），俾大學得藉以篩選學生，維繫學校品質，提升競爭力，並發展特色，實現教育理念。」經司法院釋字第626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甚詳。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理由更重述：「憲法第11條之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研究與學習之自由，並於直接關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權（司法院釋字第380號、第450號及第626號解釋參照）。故大學對於涉及教學及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規章之訂定自主權。」是大學為維持學術品質，維繫其發展學術自由之特色，實現其教育理念，並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對學生從事之學力評鑑，訂定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亦屬發展學術自由所必要之大學自治事項，亦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自行訂定相關之自治規章。　
　㈡次按大學法第1條規定：「（第1項）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第2項）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大學，指依本法設立並授予學士以上學位之高等教育機構。」第26條第5項規定：「……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獲得學位所需通過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大學訂定，報教育部備查。」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第2項）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被告乃據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訂有海大實施要點，觀諸109年2月12日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前一審卷第185頁），就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條件、應備文件、考核方式、通過標準、第2次考試申請及未通過之效果，及委員之人數、積極資格、校外委員組成比例、召集人之資格及指定程序等，均有規範。該要點第7點雖規定：「各系（所）應根據本要點，訂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經系（所）、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而被告係於系爭考試後之109年6月11日始制定頒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下稱院資格考實施要點，見前一審卷第405、407頁)。然於系爭考試前，被告所屬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已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碩士班章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實施要點（即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及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規則」（下稱學程修業規則），105年12月8日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修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通過者，需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規定退學……」第5條規定：「資格考核之申請一學期以一次為限，於每學期開學期間向本學程提出申請。資格考核以口試學位論文計畫之方式進行，亦得與筆試合併舉行，其它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理。」第8條規定：「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前一審卷第183頁）已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時間、次數、考核方式等有所規定，並於第5條後段、第8條定有補遺規範。是被告於辦理系爭考試時，雖未及依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7點規定制定發布院資格考實施要點，然系爭考試並非無其他規範可供遵循，是被告辦理原告系爭考試已有相應之規定，無違正當程序及大學自治要求，先此指明。
　㈢續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前段規定：「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申請，必須撰妥學位論文計畫大綱及基本內容，始得提出，並經考核委員會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委員通過後，始為合格。……」第6點規定：「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核成績及格後，由各系（所）通知教務處登錄。考核成績未能符合標準者，得再申請第二次考試，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應令退學。」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後（專題討論課程除外），最晚需於修業第三年結束前提出資格考試申請。第一次考核成績未能通過者，須於一年內提出第二次考試申請，第二次考試仍未通過者 ，應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規定退學，……」。  
　㈣原告雖以：其只是學位候選人，被告卻提高層次到準備要學位考試時才應適用之法規依據；原本系爭考試7位委員係合法的，被告竟拉高至「學位考試」之規格層次，另行聘請歐慶賢教授及藍國瑋副教授2位委員，成為9位委員，是系爭考試委員之組成不合法等情為辯。惟以：
　⒈被告所屬海資院訂有「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下稱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依101年11月28日公布之該辦法第2條規定，資格審查委員會（下稱資審會）由各系所主任、所長組成，院長為召集人，主要任務為審查博士生研究生學位考試資格及博士學位委員資格。被告遂依該規定，組成資審會審查系爭考試之委員資格。然無論是大學法或學位授予法，均未規定就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程序，須設置資審會審查委員資格，惟被告仍本於大學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量，組成資審會就系爭考試進行委員之資格審查，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難認有何違法可言，此為發回判決闡釋甚明。次按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規定：「㈠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以上；……」
　⒉經查，原告於109年3月12日提出系爭考試之申請後，即由其指導教授3人提出委員名冊（原處分卷第1至3頁），惟此委員名冊在未經被告召開資審會前，僅為重要之參考，尚非確定委員成員之最終版本。嗣被告依上開院資審會設置辦法之相關規定，於109年3月26日召開資審會，會議決議除尊重原告及其指導教授所提上開委員名冊外，資審會委員本於大學自治維持學術品質之考量，另增加具有沿岸帶管理、漁業政策及漁業管理等專長之歐慶賢教授，及具有海洋環境、氣候變遷、海洋遙測等專長之藍國瑋副教授2人擔任委員，並無原告主張被告逕行推派2位非專業領域委員之情事，是原告泛指歐慶賢、藍國瑋2位委員不具專業云云，純係其歧異見解，自無可採。況原告之指導教授亦已依上開決議，於委員名冊上簽名，此有資審會會議紀錄及委員名冊附卷可稽（原處分卷第26至27、49至50頁）。再者，增額後委員合計9人，不論原告所爭執邱瑞焜是否為校內委員，校外委員計有4位（即林峰田、蔡文田、楊永年、張四明），占全體委員1/3以上，與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所規定之委員名額及校外委員比例完全相符，且原告亦當庭表示：「沒有意見，但對本件影響不大，只是校內校外之人員比例問題而已。」等語（本院卷第218頁），是上開程序悉與學位考試無涉，自無原告所稱被告將資格考及學位考試層次混為一談之情事，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已無可採。
　㈤原告雖次以：委員於109年4月25日口試時曾要求原告修改，但沒有說修改期限到何時，行政程序不明確；又指導教授楊永年曾口頭對其告知於109年6月底截稿，另指導教授謝立功更向原告表示可以修改到109年6、7月，則被告在上開截稿期限屆至前即作成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且原告先後於109年4月29日及109年5月3日分別以電郵及掛號寄送方式繳交第1、2版修改論文計畫，惟部分委員在其繳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未審酌究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就作成複審成績，亦於法有違等情為主張。茲以：
　⒈原告於109年4月25日口試，同年4月27日學程承辦人收到原告指導教授楊永年之信件，得知考委會原本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漏洞與問題百出」、「計畫書版本的品質仍相當低」，但考量原告已是第2次進行考核，各委員決定同意再次給原告最後補正機會，並請原告務必確實依據建議內容大幅修改計畫書並應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先交由3位指導教授審閱，再將最終版本交由8位委員審查，藉此給與原告最後補正機會。惟此流程非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所制定，惟被告為尊重學術專業意見及攸關原告權益重大，始另擬定複審意見表予全體委員予以因應配合，至於未明定修改截止日期，係為給予原告充分之修改時間。
　⒉於109年4月25日口試程序中，委員雖未明訂論文計畫修改期限，惟依楊永年於同年4月26日發給原告之電子郵件（原處分卷第51至55頁），其上所載「……昨日會議亦決議，你（指原告）計畫書修正後，先讓我（指楊永年）看過且確認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老師審查，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修改期間有任何問題，可詢問我或其他委員。」等字句，應可認定應於原告發送修改後之論文計畫予8位審查委員後，該次修改之論文計畫即為各委員審議之最終版本內容，並未賦予原告多次、反覆傳送修改論文計畫給委員審查之機會。衡諸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予8位委員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之電子郵件（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僅記載：「8位委員們：計畫書、研究成果與進度電子檔如附檔，掛號今日寄出。」等字句外，並未表明該次寄送之論文計畫內容「暫時請委員先行參閱，並非最終審查版本計畫書」等標註，且原告亦自承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除以電子郵件寄送外，另均以紙本郵務掛號送達8位委員等語 （本院卷第233頁）。綜上，原告既不遵從楊永年指示「先讓楊永年看過且確認修正內容可接受後，再請謝立功、邱瑞焜兩位審查，再傳給其他委員審查、確認」之程序，且除電子郵件外，亦以正式紙本掛號送達全體8位委員，衡諸常情，此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本即為最終供委員審查之版本，殊無於提供後又重新修改、反覆寄送其他修正版本，要求委員重複審查之理。
　⒊原告嗣於109年5月3日，卻再次寄送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予8位委員，此不僅違背楊永年所揭示之修改計畫及再審議流程，甚且於同年5月3日前即繳交審查意見表之4位委員既於收到原告第2次修改論文計畫信件，閱讀後並未再有人要撤回或更改原已審定之意見，可證該4位委員於審閱第2版修改論文計畫後，仍認並無變更其原先認定結果之必要，相關成績評定程序實無顯然違法或判斷瑕疵。本件重新審查程序，既然經過原告於109年4月29日提出最終審查版本（即第1版修正論文計畫）予各委員，嗣後原告一而再、再而三反覆提供不同版本修改之計畫，甚至於評定不及格後，又於同年5月31日再度要求委員應審閱修改後第3版修正論文計畫，實無從因原告個人之草率行為，指摘本件委員之審議程序有違法瑕疵。
　⒋依上開校內規定程序流程，系爭考試程序既應由委員共同審查研究生提出之論文計畫，並於審查後判斷是否「合格」通過考核，則本件8位委員（依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所示8份 複審意見書順序，下分別稱第1至8位委員）於原告109年4月29日傳送第1版修改論文計畫後，其中第1至3位委員於同年月30日，第4至8位委員分別於同年5月1、7、10、14、19日作成複審意見表，其中認定符合（第3、4、6、7位委員）及未能符合（第1、2、5、8位委員）109年4月25日口試委員意見修改之人數各為4人，其中認定原告未能符合口試委員意見修改之第1、2、5、8位委員，均詳列其等認定之具體理由（原處分卷第57至 59、63、67至68頁），經核上開理由足以支持其等最終結論，並無任何矛盾扞挌之處，則認定系爭考試複審成績通過者未達2/3以上，再於109年5月20日作成考核成績65分之「不及格」決定，並由8位委員於該成績計算單上予以簽名（前一審卷第39頁口試成績計算單、原處分卷第69頁審查結果），可證8位委員最終仍基於各自專業判斷，認定原告之論文計畫，並未達2/3委員同意通過考核之標準。復因系爭考試係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則被告作成原處分，實已符合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之審查流程要求，程序上並無顯然錯誤或評定程序違反法令之違誤。
　㈥原告雖復以：有2位委員於系爭考試審查英文期刊，與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不合，逾越審查範圍部分等情為主張。惟細繹委員所提之複審意見表（原處分卷第57至68頁），其中僅有第2位委員曾於複審意見⒎提及英文論文（原處分卷第59頁）。至於原告所述第8位委員複審意見第十八點（原處分卷第68頁）所載內容，則難認與英文期刊有關；又該委員所論及之研究進度，本應屬論文計畫應有之基本內容，不因原告未將之列在論文計畫中即不得審查。再者，縱認原告主張系爭考試不得審查英文期刊、研究進度一節並非虛妄，惟上開第2、8位委員於複審中並非僅審究上述事項（英文論文、研究進度），其等尚分別出具其餘6、17項認定未能通過之具體理由，亦已清楚表明及支持其等結論，即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尚不能影響原處分評定原告不及格而未通過系爭考試之結論，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㈦續依學位授予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一、修滿應修學分。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易言之，若非於大學中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本不可能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亦無從對其進行博士學位資格考核程序。本件被告為原告舉辦系爭考試之相關程序，並無原告所主張有何足以推翻原處分之瑕疵可指，業已論述如前。尤有甚者，原告因未通過屬博士學位候選人第2次資格考核之系爭考試，符合海大資格考實施要點第6點、學程修業規則第4條應予退學之規定，嗣經被告於109年8月13日作成退學處分在案，有原告於110年1月6日前一審起訴所提退學處分在卷可查（前一審卷第41頁），且原告於前一審110年8月11日準備程序期日中，已當庭自承其未提起行政救濟（前一審卷第148頁），且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均未見其就退學處分提出行政救濟，故退學處分即已生不可再為爭訟之形式存續力，即原告已遭退學之事實業已確定。原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已不具備學生身分，縱原處分遭撤銷，被告仍無法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為原告重新舉辦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遑論作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通過之行政處分，發回判決意旨亦肯認本件審理範圍並不包含退學處分，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亦屬無據。
六、從而，本件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於 法尚無違誤，申訴評議決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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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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